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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規管公務員防止利益衝突的制度  

引言  

B.1 公務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工作隊伍，約共 16 萬人，任

職於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提供各種的公共服務 75 。公務員受《基本法》和適用的法例規管，

並由政府按多份行政及管理文書76 所載規定加以管理。有關管理公務員的政策事宜，由公務員

事務局負責，該局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掌管。 

規管公務員行為事宜的機制  

B.2 政府當局從多方面規管公務員的品行。在法律方面，《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就
公務員索取或接受利益有明確的限制。任何公務員在沒有獲授權下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觸

犯該條例下的刑事罪行，會被檢控。除《防止賄賂條例》中所述的罪行外，公務員亦受普通法

的賄賂罪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所規管。  

B.3 根據普通法的賄賂罪，公務員受賄和任何人士向其行賄，均屬違法 77 。若該公務員嚴

重濫用職權，故意並且在沒有合理理由下作出不當的行為或不作出恰當的行為，即使並不涉及

受賄和收受金錢利益，他們亦可能干犯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被刑事檢控。  

B.4 除法例規定外，公務員按其聘用合約，必須遵守政府條例及規管公務員品行的規例和

指引。作為公務員管理制度的一環，公務員事務局訂定適用於全體公務員的規則和指引，以維

護公務員隊伍的誠信並規管公務員的品行 78 。公務員事務局頒布的《公務員行為守則》 79 闡述

公務員須恪守的基本信念及其操守準則，包括堅守法治；誠實可信、廉潔守正；行事客觀、不

偏不倚；政治中立；對所作決定及行動負責；以及盡忠職守、專業勤奮。公務員若違反有關規

則和指引，會遭紀律處分。  

B.5 下文各節概述現時規管公務員防止及處理利益衝突的制度，包括利益和投資申報、接

受利益、接受款待，接受外間工作以及離職後就業的規定。  

防止及處理利益衝突  

B.6 政府當局制訂公務員操守準則，旨在確保公務員隊伍誠實可信、廉潔守正，而且行事

客觀、不偏不倚，以取得並維持公眾對他們的尊重和信任，從而協助政府達致良好管治。公務

員必須避免任何實際、觀感上或潛在的利益衝突，這對維護公務員隊伍的誠信至為重要。  

                                                 
75  除公務員外，還有以非公務員條款聘用的其他政府僱員在香港特區政府工作，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僱

員（他們按其聘用條款須遵守適用於規管公務員品行的規例及守則）；政治委任制度下的官員；及若

干政府高層職位（例如廉政專員）等。  
76  有關文書包括《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由行政長官發出用以管理公務員的行政命令），以及各項政府

規例，包括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根據行政長官所轉授權力制訂的《公務員事務規例》。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亦根據行政長官所轉授權力，發出公務員事務局通告和通函，以補充《公務員事務規例》。  
77  實際上，相較於普通法中的賄賂罪，《防止賄賂條例》中的控罪（如第 4 條適用於公務員的賄賂罪），

較多被引用作檢控。  
78  個別政策局和部門可按本身運作需要，向員工發出具體指引，以補充公務員事務局所頒布的一般規

則和指引。本概述不包括個別政策局和部門發出的規則和指引。  
79  見載於http://www.csb.gov.hk/tc_chi/admin/conduct/files/CSCode_c.pdf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頒布的公務員行

為守則。  

http://www.csb.gov.hk/tc_chi/admin/conduct/files/CSCod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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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  

B.7 利益衝突 80 是指公務員的“私人利益” 81 與政府或該員本身公職的利益出現矛盾或衝

突。“私人利益”不但包括金錢利益，亦包括公務員與其他人士或組織的關係或聯繫，當中儘管

並不涉及經濟利益，卻可左右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所作的判斷，或令人有理由相信會影響其判

斷。  

避免及申報利益衝突  

B.8 根據現行的公務員規則和指引，公務員有責任避免任何可能引致實際、觀感上或潛在

的利益衝突情況 82 。他們須避免欠下任何與其（或可能與其）有公務往來的人士或組織的人情。

如不能避免而可能出現利益衝突，該公務員須儘快向上司申報一切可能或可見的，與本身公職

產生衝突的利益。在任何情況下，公務員均不應：  

(a) 利用其公職關係，使其本人、家人、親屬、朋友或該員曾受恩惠或欠下人情的任何人

獲益；或  

(b) 讓自己處身於一個處境，令人有理由懷疑其有欠誠實，或利用公職身分使其本人或家

人等獲益。 

B.9 公務員在申報利益後，除非獲上司批准，否則不應參與與該等事宜有關的工作。如公

務員未能肯定某種關係或某項利益會否導致他人質疑其是否能公正履行職務，他們應徵詢其上

司。  

檢視利益申報  

B.10 倘有公務員向上司申報利益，上司應調查實情，確定是否有利益衝突，其間須考慮該

員的職務、該員與其有公務往來人士／組織的關係，以及／或該關係會否使該員在執行職務時

感到尷尬或有所偏袒。如有需要時，上司應面見該員，以索取進一步資料，並提醒該員利益衝

突的後果。 

處理利益衝突  

B.11 如可能出現利益衝突，上司應考慮該員在事件中的角色，包括該員獲指派行使酌情權

的程度、事件的敏感程度，以及可否指派另一名公務員處理該事件等因素，然後決定下一步行

動。一般來說，上司會不讓有關員工參與該項可能產生利益衝突的工作，或在有需要時，將該

員調往另一崗位。若衝突牽涉該員的私人投資，有關員工或會被要求放棄該項投資。上司會向

該員指示應採取的行動，並紀錄在案。  

B.12 上司或部門管理人員如接獲報告／投訴，指有公務員違反避免或申報利益衝突的規

定，他們應採取跟進行動，並在有需要時徵詢其上級的意見。若指控涉及刑事成分，他們應將

個案轉交有關的執法機關。  

                                                 
80  參閱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有關“利益衝突”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2/2004 號。  
81  “私人利益”不但包括公務員本人、其家人、親屬或私交友好、所屬會社和協會的經濟和其他利益，也

包括與該員有個人或社交聯繫的其他人士，以及該員曾受恩惠或欠下人情的任何人的經濟和其他利

益。  
82  公務員指引和規例載述多種可能引致利益衝突的情況，並舉例說明。這些情況包括行使酌情權、利

用公職身分、使用官方資料、欠下人情、接受款待、進行投資，以及從事外間工作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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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申報  

B.13 一般而言，只要有關投資不會與本身的職務產生利益衝突，公務員可隨意作出私人投

資。然而，公務員不得利用其公職身分或從公務上獲得的機密或未公布資料，使自己或任何人

獲取利益。政府設有機制，規定擔任指定職位，尤其是較高級或可接觸敏感資料的職位的公務

員，必須申報私人投資。  

申報規定  

B.14 根據現行的公務員規則 83 ，所有擔任首長級職位及指定職位 84 （分為第I層職位及第II
層職位）的公務員，必須於獲委任時及其後每隔一段指定時間，申報在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的

私人投資 85 及其配偶的職業 86 。他們每次作出價值相等於或超過 20 萬元或三個月薪金（以數

額較小者為準）的投資交易時，亦須於交易後七天內申報。  

保密申報  

B.15 需要申報的投資項目包括在任何公司持有的股份或直接或間接擁有的權益；任何公司

的受薪或非受薪董事、東主或合伙人身分；參與私人公司事務的詳情（如有）；以及地產和房

產（包括自住物業）。銀行存款、政府票據、及基金經理能完全無須受益人參與而直接作出投

資決定的單位信託和互惠基金等（因為受益人的這類投資與其公職之間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機

會極微）投資項目，均不包括在內。配偶的職業類別／工作範疇及其僱主名稱，亦須申報。有

關的申報會予以保密。 

公開申報  

B.16 公務員隊伍的最高層職位（即第 I 層職位），包括各政策局及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常任

秘書長，以及若干個部門首長職位，必須遵守額外申報規定，在獲委任時及其後每年，就其投

資和權益作出登記，包括在任何公司持有 1%或以上的股份，任何公司的董事、東主或合伙人

身分，以地產及房產（包括自住物業）等的概括描述。有關的登記冊會應要求公開讓市民查閱。 

處理利益衝突  

B.17 所有投資申報須提交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如申報人員屬第 I 層職位）或申報人員任職

的政策局或部門的常任秘書長或部門首長（如申報人員屬第 II 層職位），以覆核有否出現利益

衝突。覆核人員若發現實際或潛在的利益衝突情況時，可要求該員採取行動，包括放棄有關投

資、在指定時間內凍結任何投資交易（例如直至某些市場敏感的資料已公開）、將有關投資交

由他人全權託管、避免再購入或出售有關投資，或避免處理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個案。有關的管

理人員亦可將涉及表面或實際利益衝突的職務，指派給其他員工。  

B.18 在覆核投資申報後發出的指示和採取的行動，以及申報人員作出的解釋、澄清或提供

                                                 
83  參閱有關“投資”的《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61 至 466 條、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關“公務員申

報投資事宜”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8/2006 號，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有關“經修訂的申報表和呈

報表”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4/2008 號。  
84  現有約 1 400 首長級職位和 2 400 個非首長級指定職位  
85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63(1)條內的定義，“投資”包括在香港及／或香港以外地區任何公司的任

何投資、持有的股票，或直接或間接擁有的權益（包括擔任公司董事、東主或合伙人），以及在地產

或房產（包括自住的物業）的任何權益，亦包括證劵、期貨及期權，以及任何由公務員擁有但由其

他人士持有的這些投資。但不包括單位信託、互惠基金、人壽保險、銀行存款、貨幣交易、政府票

據、多邊代理機構債務票據，以及該員受託管理或供作慈善而該員並無受益人權益的投資。  
86  公務員亦可能須遵守個別政策局及部門所訂明而不包括在本概述內的額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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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充資料，均會紀錄在案。  

接受利益  

B.19 公務員接受利益，受《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和《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
87 （《許可公告》）規管。此外，政府當局亦就公務員以私人身分及公職身分接受利益事宜作出

指引 88 。有關的主要規定概述於下文。  

《防止賄賂條例》  

B.20 公務員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中最嚴格的規定，這些規定適用於該條例第 2(1)條中

所指的“訂明人員”，其中公務員佔最多數。具體來說，公務員未得行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而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不論有否涉及賄賂行為，即屬違法（《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這項嚴

格的措施旨在防止潛在的貪污風險，亦避免公務員欠下提供利益者的人情。  

B.2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8(1)條，任何人與公務員（或訂明人員）所屬部門或辦事處

進行事務往來時，在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下，向該員提供利益，即屬違法。  

B.22 《防止賄賂條例》第 2(1)條)對“利益”作出寬泛的定義，涵蓋饋贈（包括金錢饋贈）、

貸款、旅程、受僱工作、合約、服務及優待等，但不包括“款待”，即指供應食物或飲品（即膳

食）和任何附帶的款待。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2(2)條，索取或接受利益的定義，包括某人

由他人代其為自己或為他人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  

《接受利益 (行政長官許可 )公告》  

B.23 《許可公告》89 訂明在指定的情況下，公務員（包括其他“訂明人員”）已獲一般許可，

索取及／或接受四種利益，即禮物（金錢餽贈與否）、折扣、貸款及旅程；如在指定情況以外

索取及／或接受該四種利益，則須申請特別許可。《許可公告》給予公務員一般許可，索取及

接受四種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  

一般許可  

B.24 概括而言，《許可公告》就《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有關索取及接受利益的限制，給

予公務員一般許可— 

(a) 向“親屬”（包括家庭成員及近親），索取或接受上述四種利益；  

(b) 向商人或公司索取或接受其他人士亦可以同等條件獲得的上述四種利益；  

(c) 向私交友好或其他人士索取或接受貸款，惟必須在 30 天內清還；可借貸金額上限按

不同類別人士而異（見下表）；以及  

(d) 接受（但不得索取）私交友好或其他人士在特別場合或其他場合所給予的禮物或旅程

                                                 
87  參閱有關“接受利益”的《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44(1)條。  
88  參閱有關“公務員以私人身分接受利益”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3/2007 號及有關“公務員以公職身分獲

得的利益／款待及部門獲贈惠及員工的禮物和捐贈”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4/2007 號。該兩份通告的

發出日期均為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  
89  政府當局不時修訂《許可公告》，最新版本在二零一零年四月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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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價值上限亦按不同類別人士和不同場合而異（見下表）。  

表：一般許可下接受利益的價值上限  

禮物或旅程  貸款 

特別場合 
例如生辰／婚宴 其他場合 

私交友好 3,000 元 3,000 元 500 元 

其他人士 1,500 元 1,500 元 250 元 

B.25 除B.24(a)項的情況外 90 ，一般許可不適用於提供利益者與公務員或其任職的部門或機

構有公務往來的情況，或該名公務員是基於其公職身分而獲得利益。換言之，一般許可只適用

於公務員以私人身分接受利益，而該員與提供利益者並沒有公務往來。若提供利益者是該員的

下屬，則B.24(c)及B.24(d)項所述的一般許可亦不適用。  

以公職身分獲得的利益  

B.26 公務員及／或其配偶因該員的公職身分，或因該員是以公職身分出席的場合而獲得的

利益，例如禮物或贊助訪問，均視為給予該員所屬政策局或部門的利益 91 。個別政策局和部門

會按既定程序處理這些饋贈，考慮相關因素，例如會否造成任何實際、潛在或觀感上的利益衝

突，或令有關政策局、部門或政府欠下提供利益者的人情。  

B.27 只有在該公務員希望保留以公職身分獲得的利益作私人用途時，才會出現公務員接受

利益的情況。就《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有關索取及接受利益的限制，《許可公告》（第 7 條）

給予公務員一般許可，接受（但不得索取）在政府規例下，准許其接受的禮物（金錢饋贈除外）

或旅程。上述條文涵蓋公務員獲准保留以公職身分得到的禮物作私人用途的情況。  

B.28 根據現行規則，如政府當局認為洽當，一般會給予公務員劃一許可（經由公務員事務

局及個別政策局／部門發出的通告或部門指引），批准公務員在以下的特定情況下保留他們以

公職身分獲得的禮物作私人用途： 

(a) 禮物或紀念品的價值不超過 50 元或該公務員實職薪金的 0.1%（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例如研討會等場合的參與者經常獲贈的原子筆、便箋本等；以及  

(b) 禮物或紀念品的價值不超過 400 元，而該禮物或紀念品刻上了該公務員的姓名；又或

是他以公職身分，作為嘉賓或主禮嘉賓出席活動時獲贈的物品（例如刻印了主辦機構

名稱而商業價值不高的紀念品）。 

B.29 如公務員希望在上述劃一許可所涵蓋的情況以外，保留因公職身分而獲得的任何禮物

或紀念品作私人用途，他必須徵求許可。批核當局可在不涉及利益衝突或不會構成不當之處的

情況下，批准公務員保留作私人用途價值低於 1,000 元及刻上了該公務員的姓名的禮物或紀念

品；或他以公職身分出席活動，擔任嘉賓或主禮嘉賓時獲贈的禮物或紀念品。現行規則訂明，

除非情況極為特殊，否則一般不會批准公務員保留價值 1,000 元以上的禮物或紀念品作私人用

途。  
                                                 
90  雖然《許可公告》沒有訂明公務員獲一般許可向“親屬”索取及接受利益的條件，但如向有公務往來的

親屬索取或接受利益，公務員必須按照處理利益衝突的規則及指引，向上司申報可能或可見會損害

本身操守及判斷，或影響他履行或不履行職務的利益衝突。  
91  參閱有關“接受利益”的《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4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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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許可  

B.30 公務員必須徵求許可，方可索取或接受《許可公告》一般許可情況以外的利益，例如

超過指定金額的貸款、禮物或旅程。此外，公務員不論以公職身分或私人身分接受邀請進行贊

助訪問，亦須事先徵求批准。贊助公務員以公職身分進行訪問一般會視為給予該公務員所屬的

政策局／部門的利益。 

B.31 實際上，在沒有利益衝突或不當之處的情況下，公務員就接受利益徵求特別許可並獲

得批准的例子並非罕見，例如，公務員退休時獲同事（包括下屬）送贈的禮物、對該公務員有

紀念價值但對其他人無甚價值的紀念品、或朋友送贈面值稍高於一般許可所訂金額的音樂會門

劵。  

B.32 公務員即使已獲《許可公告》給予許可，獲准索取或接受利益，但如果因此而導致或

可能導致其私人利益與其公務或職位產生實際或表面衝突，或令政府聲譽受損，該公務員可遭

受紀律處分。  

接受款待  

B.33 公務員事務局就公務員接受款待訂立了規則及指引 92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2 條，

款待指供應食物、飲品和附帶款待，其本身不屬利益。接受款待一般不受《防止賄賂條例》和

《許可公告》規管。  

B.34 根據現行規則及指引，公務員不應接受過於豐厚或頻密、不適當（例如由有直接公務

往來的人士提供）或不宜接受（考慮到對方的品格）的膳食或款待，以避免令自己欠下人情，

或使人認為自己可能會有所偏袒。 

B.35 如公務員接受任何人的款待而可能使自己在執行職務時感到尷尬，或使自己或政府聲

譽受損（例如款待過於優厚，或鑑於該公務員與提供款待者的關係，或該提供款待者的品格），

他可能會遭受紀律處分。  

外間工作及離職後就業  

外間工作  

B.36 政府當局現行規管現職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重要原則93 ，是公務員須全心全意履行

其職務。因此，公務員必須避免從事與其公職可能產生衝突或令人產生如此觀感的外間工作；

他亦不應從事可能影響他執行職務或令他不能專注職務的外間工作。  

B.37 現職公務員必須事先取得批准，才可在辦公時間以外，從事任何受薪的外間工作。然

而，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通常不會獲准從事受薪外間工作。政府當局只會在特殊情況和符合

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批准公務員在辦公時間內從事受薪或無薪的外間工作。公務員在辦公時間

以外從事無薪的外間工作，一般無須徵求批准，但他們仍有責任確保有關工作與其公職並無利

益衝突，否則他們必須事先徵求批准。  

                                                 
92  參閱有關款待事宜的《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31 至 435 條和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有關“公務員以公

職身分獲得的利益／款待及部門獲贈惠及員工的禮物和捐贈”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4/2007 號。個別

政策局和部門亦可因應本身運作情況向員工發出具體指引。  
93  參閱有關“外間工作”的《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550 至 55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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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後就業  

B.38 按可享退休金條款退休的非首長級公務員和離職的首長級公務員（如退休或辭職），

他們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均受到規管。基於首長級公務員資歷高，而且在制訂政策和決策工作

上具影響力，故此政府當局對他們的規管也比非首長級公務員較為嚴緊。有關規管的目的是為

確保公務員在離職後所擔任的工作，不會與其過往政府職務有實際、潛在或觀感上的利益衝

突，又或損害公務員隊伍的形象或令政府尷尬。  

B.39 在現行規則下 94 ，離開政府的首長級公務員，必須作出申請並獲得政府當局（即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批准，才可在停止職務並放取所有積存假期後的一至三年訂明管制期內（視乎

其職級、聘用條款和服務年資而定）從事外間工作。因退休而離職的首長級公務員，並須受由

停止職務當日起計六或十二個月（視乎職級）的最低限度禁制期的約束，在此期間內從事外間

工作的申請一般不會獲得批准。當局設有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負

責就制定規管離職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政策與安排所採取的原則及準則，向政府提供意見；

並特別就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以及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轉介的其他申

請，提供意見。  

B.40 政府當局在考慮有關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的申請時，所秉持的基本原則是，申請人從

事有關工作，不應有不恰當之處，當中須考慮的相關因素包括前首長級公務員在任職政府期間

所參與的政策制訂或決策工作會否令其準僱主得益、該首長級公務員以往曾接觸敏感資料會否

令其準僱主較競爭對手獲得不公平的優勢、公眾對該首長級公務員擬從事有關工作的觀感，以

及該首長級公務員擬從事的工作會否令政府尷尬或令人覺得有不恰當之處。審批當局會考慮每

宗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申請的個別情況和諮詢委員會的意見，並作出決定。當局在適當的情況

下，可就獲批申請附加等候期及／或指定條件（例如禁止申請人參與其準僱主與政府之間的事

務往來）。當局設有登記冊，記錄前首長級公務員獲批准並已經從事外間工作的個案的基本資

料，讓市民查閱。  

懲處  

B.41 公務員如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下的罪行、普通法的賄賂罪或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

被定罪，會受到刑事制裁。被法庭裁定觸犯上述刑事罪行的公務員，亦同時可能會被紀律處分。 

B.42 公務員如違反包括上述有關防止及處理利益衝突、申報投資、接受利益／款待，以及

從事外間工作的規則和指引，可遭受紀律處分，及在某些情況下會面臨刑事檢控。  

B.43 在紀律研訊中被裁定有罪的公務員，可被處以的懲罰包括口頭或書面警告、譴責、嚴

厲譴責、罰款、降級、迫令退休及革職等。如該人員屬按可享退休金條款退休的公務員，政府

當局可按有關退休金法例訂明的情況，中止、停發或扣減其退休金。  

B.44 至於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政府當局可對不遵守有關離職後從事外間工作規則的前公

務員採取法律行動。合資格領取公務員退休金的前公務員並可能根據有關退休金法例被暫停發

放退休金。其他懲處包括譴責及公開譴責等。 

                                                 
94  參閱《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397 至 398 條、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有關“退休公務員接受外間機構聘

用”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3/95 號、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有關“首長級公務員在停止職務後從事外

間工作”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0/2005 號，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有關“(1)正在放取離職前休

假的首長級公務員及(2)前首長級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7/2011 號。  




